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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米脂县桃镇姬岔村村
干部刘某某违法毁林，破
坏生态环境。刘某某在桃
镇姬岔村（申杨崖自然村）
上圪茆沟，将政府确定退
耕还林还草的土地毁坏，
毁掉了群众的果树、枣树、
槐树和柳树、水桐树、柠条
等超几百亩，树超过万棵。

米脂县印斗镇吴家峁
村（常石畔自然村），政府
以项目名义对以柏树为主
的优质生态林进行恶性毁
坏，将这些树杆直径几十
公分的林木全部推入山沟
埋掉。

定边县宝鲜肉食有
限责任公司每天半夜杀
猪惨叫声太吵，24小时臭
气严重，影响周围居民正
常生活。

靖边县龙洲镇龙二村
中铁四局蒙华铁路拌合站
将建筑垃圾倾倒在村里的
林地旁，就地掩埋。

神木市花石崖镇高兴
庄村高兴庄大队65号居民
家户正前方村道一直未修
建，车辆行驶时扬尘大。

榆阳区补浪河乡曹家
峁村二组长庆采气一厂靖
52-42R1井，由安塞海天
石油技术有限公司50017
队负责钻井，期间产生的
泥浆堆在沙梁上，底部防
渗布破损，起不到防渗效
果，污染环境。

靖边县五里湾乡苏家
湾村长庆采油三厂，ZJ53
井输油管线在井沟塔沟底
管线处偷排废气。

定边县盐场堡镇西
梁湾村商砼站扬尘、粉尘
严重。

涉及区县
及部门

米脂县

米脂县

定边县

靖边县

神木市

榆阳区

靖边县

定边县

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该信访投诉问题属实。
现场调查情况：1、刘某某于2018年5月至2021年1月担任姬岔村村干部期间，

未发现其有违法毁林、破坏生态环境行为。2、桃镇姬岔村（申杨崖自然村）实施上圪
茆沟谷坊台地及生产道路等项目，不涉及退耕还林还草地块。3、桃镇姬岔村（申杨崖
自然村）上圪茆沟原有地貌为长400米、宽约50米的人工修筑沟台地。沟道右侧为原
始坡耕地，左侧为人工梯田。2019年2月，米脂县扶贫办、财政局计划在桃镇姬岔村
（申杨崖自然村）上圪茆沟新建谷坊台地70亩及生产道路。该项目于2019年6月竣
工，同年10月经县水利局、桃镇和姬岔村联合验收通过。4、姬岔村委会在2019年项
目实施过程中，未审批占用柠条等灌木林地、宜林地0.35亩，该行为属违法行为。
2019年9月26日，米脂县森林公安派出所对此作出罚款1200元、补种树木1亩的行
政处罚。姬岔村委会于2020年4月在该村羊路沟补栽紫穗槐1亩。5、为确保项目顺
利实施，姬岔村委会积极对接树木所有人，由村民自行采伐项目区沟道两侧自己栽植
的柳树、水桐树等零星树木28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以上村民自行采
伐行为不属于违法行为。

经查，该信访投诉内容不属实。
现场调查情况：米脂县政府、印斗镇政府和有关部门从未在吴家峁村（常石畔自

然村）实施过平整土地、土地整理和土地增减挂钩等破坏森林资源的项目，也未以项
目名义恶性毁坏该村优质柏树生态林。该村无树杆直径几十公分柏树。

经查，该信访投诉问题属实。
现场调查情况：1、定边县宝鲜肉食有限责任公司位于定边镇长城北街北园子

村。该项目始建于2006年，当时附近并无居民住房，随着城市不断发展，周边于2012
年后开始陆续建设住房及其他商业用房。2、该屠宰场待宰圈为半封闭状态，平时噪
声较小。噪声主要产生于每天凌晨3至7时屠宰生猪时段。县环境监测站监测人员
于7月29日凌晨对该屠宰场场界及最近居民房屋处进行噪声监测，结果显示超标。
3、榆林市生态环境局定边分局于7月29日委托第三方监测公司对屠宰场场界进行无
组织废气监测，结果显示臭气浓度超标。4、2015年6月10日，该公司委托定边县环
境监测站对该项目进行环保验收监测，因卫生防护距离内有2户居民，致使验收未通
过。现场提出搬迁居民或搬迁屠宰场的解决方案，因周边居民不愿搬迁，同时场区周
边又有大批居民陆续建房居住，该企业决定搬迁屠宰场。2016年，该企业着手推进
搬迁工作，已在定边县发改局进行建设自动化单班年屠宰加工17万头生猪和35万只
羊子生产线项目备案，新址位于定边县农业园区纬七路北。

经查，该信访投诉问题不属实。
现场调查情况：1、投诉人曾于2020年10月12日、2021年1月15日就该问题向

榆林市生态环境局靖边分局反映，靖边分局分别于2020年10月14日、2021年1月
20日进行现场勘察，未发现建筑垃圾倾倒现象，并将调查结果电话回复投诉人。2、
2021年5月25日，原蒙华铁路拌合站临时占用地块恢复为林草地，由松树和苜蓿覆
盖。3、2021年7月29日，接到信访专函后，经再次现场查看，现状未发生变化。

经查，该信访投诉问题属实。
现场调查情况：该信访投诉涉及村道属神木市交通局于2018年开工建设的神木

市凉水井至河口岔公路的一段400米道路。目前，凉河路全线除第一标段2.5公里因
高家堡镇耀邦村征地拆迁工作推进缓慢未进场作业外，其余路段正在路面施工。该
信访投诉涉及村道属第一标段未进场作业2.5公里路段，与高家堡镇耀邦村道路相
连。2020年，该路段完成垫土，施工车辆通行该路段会出现扬尘。

经查，该信访投诉问题属实。
现场调查情况：投诉人反映的实为靖52-42H1井。安塞海天石油技术有限公司

50017钻井队于2021年4月2日正式开始钻探作业。该井场西侧有岩屑暂存点1处
（紧靠西边的沙梁），暂存钻井岩屑约1200立方米，底部按照要求铺设0.75毫米的土
工膜，顶部覆盖黑色、蓝色的塑料布，防渗漏、防流失、防扬散措施完善。未发现有破
损现象，也未发现有钻井岩屑洒落、流失现象。该井场自钻探作业至今，及时拉运处
置钻井岩屑至陕西环保（集团）朗新油气开采废弃物处理厂处置，有拉运台账及拉运
处置联单。

经查，该信访投诉问题不属实。
现场调查情况：该信访投诉反映ZJ53井输油管线隶属长庆油田分公司第三采油

厂五里湾第二作业区。ZJ53采油井原油外输管线起始ZJ53增压站，进入南三接转
站后汇入集输管线进行外输。ZJ53增压站与南三接转站之间的管线输送介质为原
油，并非输送气体，不存在偷排气体现象。经调阅ZJ53增压站2021年7月24日至7
月29日原油外输管线压力曲线及2021年6月3日至7月28日巡线台账未见异常，该
管线近期无泄漏。

经查，该信访投诉问题属实。
现场调查情况：投诉反映的商砼站为定边县西梁湾建兴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该公司建有1座物料棚，有配套喷淋设施。生产区域场地已硬化，配套有雾炮机、洒水
车等抑尘设备。物料棚西侧堆放有砂石物料，未采取有效防扬尘措施。部分物料覆
盖不严，且堆场抑尘、降尘措施不到位，产生扬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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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处罚和问责情况

整改措施：米脂县将进一步加强对涉农项目监管，坚守生态保护红线，切实保
护好森林生态资源。

整改措施：米脂县将举一反三，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以群众满意为目标，加
强日常监管，真正守护好米脂县的青山净土。

处理情况：1、针对噪声超标问题，榆林市生态环境局定边分局依据我国噪声
污染防治有关法律规定，要求该企业于8月15日前完成整改。随后组织复测，根
据复测结果进行依规依法处理。2、针对臭气超标问题，榆林市生态环境局定边分
局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拟处罚款2万元，并责令改正。

整改措施：1、对屠宰场待宰圈进行密闭处理且四周加装5厘米泡沫隔音板，于8
月7日前完成整改；安装喷淋除臭设备，每天及时清洗消毒，于8月15日前完成整
改。2、对场区院子的杂草进行清除，下水道口进行有效覆盖、加装渗滤网；强化防鼠
措施，增加大型灭火器，于8月7日前完成整改。3、对屠宰间的电线进行重新布置，
玻璃窗户进行清洁，加装纱窗防虫防蚊蝇，于8月7日前完成整改。4、加快新建生猪
屠宰场项目建设进度。2020年8月3日，定边县八福原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与定边
县宝鲜肉食有限责任公司同一法人）已完成环评手续。目前，正在办理土地出让和
规划手续。该项目预计于2022年3月开工建设，于2022年底建成投产。

无

整改措施：1、责令神木市交通局约谈沿线施工企业，加强施工监管，加快项目
进度。对路面施工企业负责人王某某、现场负责人张某某进行了批评教育，要求
限期整改到位。2、由神木市交通局负责监督整改，严格落实洒水降尘措施。对该
段400米路面于8月10日前完成砂砾石硬化，于9月底前完成未进场的2.5公里路
面铺设。

整改措施：榆林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榆阳直属大队责令该井场于8
月8日前，按照环保要求将岩屑暂存点约1200立方米岩屑拉运至陕西环保（集团）
朗新油气开采废弃物处理厂。处置完毕后，及时将台账及转移联单报送环保部
门。后续每打完1口气井，及时将单井产生的钻井岩屑拉运处置，并防止出现扬
散、流失现象。

无

处理情况：1、2021年7月29日，定边县住建局对该公司送达了《施工现场环
境保护、扬尘污染防治检查停工通知单》，责令立即进行整改，完善物料防尘措
施。2、榆林市生态环境局定边分局进行了立案查处，依据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有关
法律规定，于2021年7月30日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拟处罚2万元。

整改措施：1、要求在项目运行过程中加强洒水、喷淋等抑尘措施。2021年7
月30日，该公司将部分砂石物料入棚，剩余的全部覆盖；对物料堆放场地进行平
整，并用防尘网覆盖。2、进一步加强企业扬尘治理精细化、常态化管理，严格落实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扬尘污染防治“六个百分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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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榆林市委 榆林市人民政府

关于省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交办生态环境问题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

截至2021年8月4日22时，省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分批次交办涉及榆林市生态环境信访件212件。现将第十四、十五批交办问题办理结果通报如下：

省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榆林市时间：2021年7月14日—8月12日。投诉举报值班电话：0912—8101036。邮政信箱：陕西省榆林市第A013号邮政专用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每天8∶00—20∶00。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黄河重要指示以及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
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榆林市委
宣传部决定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讲好黄
河故事”征文活动，通过讲述黄河故事，传播
黄河文化，弘扬黄河精神，为做好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一、征文要求
本次征文活动以榆林黄河流域有关

的历史文化故事和榆林历史发展变化为
主要内容，深入挖掘一批思想性强、传递
正能量、极具地方特色的黄河故事。

1.稿件要求弘扬主旋律，坚持正确方

向，注重政治性、思想性、艺术性相统一。
通过内容提炼概括出黄河文化精神内涵、
现实意义及影响。

2.稿件内容可选取历史片段、人文
故事、风土人情等进行构思提炼；可以
纪实描述黄河流域人民生活场景、事例
等；也可以运用文学手法记录新时代各
项事业建设的伟大实践和生动事例。

3. 稿件题目可自拟，字数 3000—
6000字为宜，须为原创作品，未公开发表
过。作品中反映引用的有关历史文献资
料需注明出处。

二、征文时间
即日起至9月10日。

三、征文对象
本次征文活动面向全市企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和广大市民群众。

四、评审奖励
1.征文截稿后，市委宣传部将联合相

关部门组成评审委员会，坚持公平、公开、

公正原则进行集中评审。

2. 本次活动设置一等奖3名、奖金

6000元/名，二等奖10名、奖金3000元/

名，三等奖20名、奖金1000元/名，优秀

奖30名、奖金500元/名。

五、投稿方式
参选稿件均以电子邮件方式报送，

邮件标题请注明“讲好黄河故事”征文
稿件。所有来稿请注明作者真实姓名、
身份证号码、工作单位及联系电话。

联系人：贺茸茸
电话：0912—3282949
投稿邮箱：1178580940@qq.com。

六、其他事项
1. 所有参选稿件不得抄袭、剽窃或

一稿多投，如果发现剽窃、抄袭现象，
即取消参评资格，追回奖金和证书。
稿件内容、图、表及引文等，如涉及知
识产权问题与法律责任，由作者解释
或承担。主办方不承担包括（但不限
于）因名誉权、著作权等纠纷产生的法

律责任。
2.所有参赛选手在报送稿件后，即视

为许可主办方以公益宣传为目的无偿使
用该作品，或主办方授权给第三方无偿使
用该作品，参赛选手仅保留作品的署名权
和自行使用权。

3.除获奖作品以外，主办方不再逐一
通知评审结果及退稿。

4.凡征文来稿均视同承认并接受以
上条款。

5.本活动的最终解释权归主办方所有。

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
2021年7月30日

榆林市“讲好黄河故事”征文启事




